
证券代码：

002243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2-017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议案》，同意在深圳市龙

岗区坪地街道投资设立深圳市美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17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投资设立信息技术公司的公告》

以及

2011

年

12

月

22

日的《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

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市美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深惠路（坪地段）

1-9

号厂房

3A301

法定代表人： 陈寿

注册号：

440307106075159

注册资本（万元）：

3000

实收资本（万元）：

1000

经营范围： 无线射频、二维码、不干胶标签及相关读写系统和设备的研发、生产加工和购销。

经营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16

日起至

2027

年

3

月

16

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07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

581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越伦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

86,355,914

股， 占公司总股份

22

，

816

万股的

37.848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的表决方式。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6,355,914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轶男、胡小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ST

商务 股票代码：

000863

公告编号：

2012-012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集。

2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2012

年

3

月

26

日

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5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设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组织架构设置详见《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第二页。

三、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董事会决议；

2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17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30

分

5.

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

,

代表股份

99,500,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25%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2011

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2011

年度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

2011

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

2011

年度报告》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审计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

《

2011

年度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信息披露制度》的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39

亿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44

亿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9,5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2

年度公

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44

亿元担保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两位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鸿路

钢构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

:

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000639

编号

:2012-005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6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

(

或授权代表

)

共

3

人，代表股份

65,383,7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2.0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丁少波、谢勇军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投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已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确保年报审计

工作的顺利进行，本公司拟不再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65,383,7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丁少波、谢勇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90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2012-008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工作调整的原因，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蒋学元先生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

报告，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蒋学元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之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公司对蒋学元先生为公

司历年来的发展所作出贡献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自

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90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2012-009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工作变动的原因，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朱国英女士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

报告，请求辞去其监事职务，辞去监事后朱国英女士将不在公司任职。 公司监事会对朱国英女士在担任监事

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朱国英女士辞职后导致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3

名，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朱国英女士仍将履行监事职务。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已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2011

年

8

月

25

日和

2011

年

9

月

10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下发的中市协注

[2012]CP52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通知

书》中明确，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4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通知书》之日起

2

年

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

销。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环保”、“公司”或“本公司”）拟购买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林集团”）拥有的位于吴江市松陵镇八坼社区的工厂内河码头、堆场、库房等建筑物类固定资

产、起重设备类固定资产及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双方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二）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科林集团持有公司

１２．７２％

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是宋七棣先生，和公司为同一控制人，本次购买资产构

成了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工

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长宋七棣先生、董事徐天平先生、董事张根荣先生、董事陈国忠先生、

董事周兴祥先生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并执行相关协议并办理资产转让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陈尚芹、顾秦华、朱雪珍对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本议案出具了事前确认函，

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对外投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人民币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科林集团持有本公司

９５４

万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２％

。目前，科林集团注册资本为

４３

，

８００

万元，注

册地址为松陵镇八坼社区， 法定代表人为宋七棣， 注册号为

３２０５８４００００７８９７３

， 股权结构为： 宋七棣持股

５１．００％

；徐天平持股

１７．２６％

；张根荣持股

１６．２６％

；周兴祥持股

６．５０％

；陈国忠持股

４．３４％

。

科林集团的经营业务包括对外投资、投资管理、酒店宾馆服务、物业管理等。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科林环保向科林集团购买其拥有的工厂内河码头建筑物和设备类固定资产及其相应占用的土地使用

权。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建筑面积

３

，

３０３．６２

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物具体包括：码头库房、

码头驳岸、 围墙、 吊机基础工程、 场地平整等， 相关房屋建筑物有 《房屋所有权证》（吴房权证松陵字第

１０３７２５０

号）。 科林集团承诺将于本次转让后

１５

天内移交办理相关权证手续。

（二）设备类固定资产

公司拟购买的设备类固定资产主要为起重设备。

（三）土地使用权

公司拟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吴江松陵镇八坼社区，为上述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为

２８

，

１６０．９０

平

方米的工业用地。

（四）目前，以上工厂内河码头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等资产由本公司向科林集团租赁使用，本协议受让手

续完成后，将终止该部分房屋设备等的租赁。除此之外，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

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２

号，双方以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为定价依据。 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

五、关于标的资产的评估说明

（一）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对标的资产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

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对其相应占用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对委估宗地

进行了综合评定估算。

（三）评估结论

标的资产账面净值为

１０

，

７６６

，

５７０．０７

元，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评估增值

３

，

１５０

，

４３４．５３

元，增值

率为

２９．２６％

。

评估结果汇总表

固定资产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５

，

２５１

，

４２４．３７ ４

，

５６９

，

３６９．９９ ５

，

３４７

，

４４５．００ ４

，

９０４

，

５９４．３０ ９６

，

０２０．６３ ３３５

，

２２４．３１ １．８３ ７．３４

设备类固定资产

１

，

３０７

，

１２０．００ ６４９

，

７６４．１７ １

，

３０７

，

１２０．００ ９２３

，

９６１．００ ９

，

２８０．００ ２７４

，

１９６．８３ ０．７１ ４２．２０

固定资产评估合计

６

，

５５８

，

５４４．３７ ５

，

２１９

，

１３４．１６ ６

，

６５４

，

５６５ ５

，

８２８

，

５５５．３ １０５

，

３００．６３ ６０９

，

４２１．１４ １．６１ １１．６８

无形资产

项目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土地使用权

５

，

７７５

，

６９５．８０ ５

，

５４７

，

４３５．９１ ８

，

０８８

，

４４９．３０ ２

，

５４１

，

０１３．３９ ４５．８１

（四）评估增值较大的主要原因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原值增值的原因是由于标的资产中土地的增值占比较大所致。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

双方以评估价值为基础，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０４．６０

元。

（二）支付方式

受让方于本协议生效后

１５

日内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转让费。

（三）转让方保证

１．

合法拥有标的资产，享有充分的处分权；

２．

标的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转让房地产的条件；

３．

积极配合受让方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并协助办理标的资产过户变更登记所需的一切必要手续。

（四）受让方保证

按约定期限及时足额支付全部价款。

（五）生效条件

１．

经协议双方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事宜；

２．

协议双方的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六）有关费用负担

在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税费由本协议双方依照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它安排

标的资产因前期不具备资产转让条件，根据招股说明书关于关联方交易的陈述，科林集团为本公司部

分产品的销售提供储运服务， 公司与科林集团的工厂码头储运租赁的关联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协议确定后，

由本公司向科林集团租赁使用。

本协议受让手续完成交付公司使用日起，将终止该部分资产租赁。本次收购资产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八、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募投扩建项目的完工、投产，业务范围及出口量将会增加，该工厂码头可作为公司出口产品的

仓储、运输的自备水运码头，能提升新区在扩大产能后的系统配套能力，建立起科林环保物流管理体系，使

该码头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了公司日常租赁该事项的交易费用。 现科林环保拟对科林集团的工厂码头资

产进行收购。

九、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科林集团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科林集团关于储运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９３６

，

４００

元，餐饮住宿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１

，

００４

，

１６１．７５

元。 无其它关联费用。

十、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陈尚芹、顾秦华、朱雪珍经审阅相关材料，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新区在产能扩大后增强系统配套能力，减少了公司日常租赁码头

资产的交易费用。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将科林集团的码头资产进行收购后，可作

为公司出口产品的水运码头仓储、运输的物流基地。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合理，定价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进

行了回避。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２

号之第

２

号： 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公告格式》的要求。 因此，同意本次关于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监事会发表的意见：本次购买资产有利于公司新区在产能扩大后增强系统配套能力，减少了公司

日常租赁该事项的交易费用。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合理，交易定价公平，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因此我们同

意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

（三）公司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在新区扩大产能后增强系统配套能力，减少了

公司日常租赁码头资产的交易费用。 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将科林集团的码头资

产进行收购后，可作为公司出口产品的仓储、运输的物流基地。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合理，定价公平，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

的要求。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关于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科林集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二、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 关于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三）独立董事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五）资产转让协议；

（六）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核查

意见；

（七）《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２

号。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拓展在城市垃圾焚烧烟气处理系统总承包的业务，使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环

保”、“公司”、“本公司”） 在环保工程的产业链得到延伸， 科林环保拟通过收购转让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林集团”）原持有的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德技研”）

６０％

股权，获得科德技研的

控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科林环保与科林集团签署了《关于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科林集

团同意将其持有的科德技研

６０％

的股权转让给科林环保，科林环保同意受让。

（二）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的事项。

科林集团持有公司的

１２．７２％

的股权；科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是宋七棣先生，和公司为同一控制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董事长宋七棣先生、董事徐天平、董事

张根荣、董事陈国忠、董事周兴祥为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方，回避本议案表决，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本

议案表示同意。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拟投资各方协商签署并执行相关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陈尚芹、顾秦华、朱雪珍对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本议案出具了事前确认函，

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对外投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人民币

７１１．０４

万元，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及其他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９５４

万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２％

。 目前，科林集团注册资本为

４３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松陵镇八坼社区，法定代表人为宋七棣，注册号为

３２０５８４００００７８９７３

，股权结构为：

宋七棣持股

５１．００％

；徐天平持股

１７．２６％

；张根荣持股

１６．２６％

；周兴祥持股

６．５０％

；陈国忠持股

４．３４％

。

科林集团的主营业务是投资、餐饮、酒店宾馆服务。

（二）日本斯频德制造株式会社基本情况

科德技研第二大股东日本斯频德制造株式会社在城市垃圾焚烧炉烟气处理方面的技术在日本名列前

茅。 日本斯频德制造株式会社同意科林集团持股权转让给科林环保持有。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名称：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吴江市松陵镇八坼社区交通路

１８

号

（三）注册资本：美元

２００

万元

（四）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五）公司主营业务：垃圾焚烧炉及废弃物处理炉用烟气处理系统的研发、设计、工程承包及售后服务。

（六）股本结构：

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０

万美元，持有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份。

日本斯频德制造株式会社出资

８０

万美元，持有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份。

（七）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 《审计报告书》（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１４４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７７０

，

８１９．７５

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９２０

，

２２７．０８

元，应收账款总

额：

５

，

８８５

，

８７３．５０

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８５０

，

５９２．６７

元，营业收入：

９

，

８３１

，

０２５．７７

元，营业利润：

９６３

，

９０９．５２

元，净利

润：

１

，

０５８

，

０５４．２０

元，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１２３

，

２５８．２８

元。

根据中天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１

号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１

，

８５０

，

５９２．６７

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２

，

５３２

，

７３０．７３

元，增减值：

６８２

，

１３８．０６

元，增值率：

５．７６％

。

四、交易定价

双方商定， 以中天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４１

号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５３２

，

７３０．７３

元作参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书》（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１４４

号）所述的净资产

１１

，

８５０

，

５９２．６７

元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对应

６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

７

，

１１０

，

３５５．６０

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商定， 以中天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４１

号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５３２

，

７３０．７３

元作参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书》（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１０１４４

号）所述的净资产

１１

，

８５０

，

５９２．６７

元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对应

６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

７

，

１１０

，

３５５．６０

元。科林集团拟以此价格转让其名下的合营公司

６０％

的股权给科林环保，科林环保同意按此

价格受让。 公司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五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帐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科林集团。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包括当日）止，科德技研对应

的未分配利润由科德技研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协议各方及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就本协议的签署

和履行按照其现行有效的章程规定通过内部有权机构决议，批准与本次转让的有关事宜后协议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人员安置等事项。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是致力于城市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的技术咨询、设计研发、销

售和工程服务于一体的工程公司。 该公司拥有日本先进的垃圾焚烧干法烟气净化等技术。

根据招股说明书承诺，在科德技研业务成熟、盈利稳定、前景明朗，公司将收购科德技研的股权。目前科

德技研的业务已步入正常化，其经营的业绩开始得到发展，已具备公司收购科德技研股权的条件。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总金额为

７

，

１１０

，

３５５．６０

元人民币，由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科德技研已逐渐进入成熟期，可以为公司带来一定的业绩。

八、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科林环保接受科德技研提供技术服务，共计

５４０

，

０００

元。 科德技研向科林环保采购布袋除尘

设备及相关的配套件共计

７５６

，

８４０．２８

元。

九、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公司与科林集团转让股权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加城市垃圾焚烧烟气处理系统的环保工程项目，延伸了产

业链，符合公司中长远发展的需要。 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

交易时，关联董事已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２

号之

第

２

号：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的要求。

因此，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二）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受让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的

６０％

股权，有利于公司增加城市垃圾焚烧

烟气处理系统的环保工程项目，延伸了产业链，符合公司中长远发展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２

号之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

资管理制度》的要求。 因此，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三）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受让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的

６０％

股权，有利于公司增加在垃圾焚烧烟

气处理系统的环保工程项目，延伸了产业链，符合公司中长远发展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要求。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十、科林集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

（一）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 独立董事关于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

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四）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五）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事项发

表的核查意见；

（六）《关于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电话

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江苏省苏州科林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会议由董事长宋七棣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宋七棣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宋七棣先生、徐天平先生、张根荣先生、陈国忠先生、周兴祥先生均回避表决。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 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宋七棣先生、徐天平先生、张根荣先生、陈国忠先生、周兴祥先生均回避表

决。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独立董事分别出具了上述两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同时独立董事对以上两个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董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对上述两个议案分别出具了同意的保荐意见，保荐意见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江苏省苏州科林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事周和荣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购买资产，交易行为合理，价格公平，有利于公司新区在产能扩大后增强系统配套能力，减少了公

司日常租赁该事项的交易费用。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定价公平，关联交易行为合理，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因此我们

同意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工厂码头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受让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的

６０％

股权，交易行为合理，价格公平，有利

于公司增加城市垃圾焚烧烟气处理系统的环保工程项目，延伸了产业链，符合公司中长远发展的需要。该等

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３２

号之第

２

号：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要求。 因此，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科德技研有限公司股权》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2-019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597

号《关于核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 ,01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0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

200,4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8,214.93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92,185.07

万元。 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原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立信大华验字

[2010]044

号的《验资报告》，并对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了审核，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出具了大华核字

[2012]089

号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193

万元投资湖南娄底万豪城市广场项目开设天虹商场。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娄底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以下均称为

"

公司

"

）连同保荐机

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春园支行（以下简称

"

银行

"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湖南娄底万豪城市广

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与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

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一、于国庆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银

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8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八、如果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或者保荐机构有权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银行、保荐机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备查文件：《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